沂源县实验中学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
为了贯彻《国务院关于特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》、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有效地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保障学校及广大师生的生命、财产安全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学校要把安全稳定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列入学期、年度工作计划和学期、年度工作考核目标，并把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情况作为一票否决的重要内容之一，与每学年末对全校干部、教职工的考核评价挂钩。
第一条  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，成立“平安和谐校园”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，由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安全，确定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员和工作人员，重点和要害部门还要将责任落实到每个工作人员。
第二条  制定学校安全工作考核目标，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，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。
第三条  制定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及时排除安全隐患，提高学校安全工作管理水平。
第四条  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，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。
第五条  扎实细致地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和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强化安全责任制；强化信息报送制度和重大活动责任制；进一步修订完善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。对于大型文体活动，做好安全防范措施；坚持治安巡逻制度；做好防火、防盗工作；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工作，净化校园周边的社会治安环境；加强校园内车辆管理；健全门卫制度、会客登记制度；加强学校各类房屋，特别是出租房屋的管理。
第六条  值班人员、安保人员脱岗，中途离岗或者由于疏忽甚至退缩，造成当班时间内校产损失的，应负主要责任，负责部门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并按有关规定赔偿相应的损失。
第七条  安卫办、政教处应确保学生在校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，如因工作大意或不负责任造成学生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的，必须承担主要责任，同时按学校有关规定作出相应的处理。
第八条  教师在教学中因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并造成一定影响的，在评优中执行一票否决，并全部承担因此而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情节严重的将移交有关部门处理，同时追究分管年级行政干部、教务处有关领导的责任。
第九条  总务处要认真管理好学校财产和各种器材，保证各种财产安全和正常，如因保管不当或环境治理工作不力，造成校产流失，按谁看管谁负责的原则，少一赔一，造成财产损失按学校规定处罚，同时追究总务处领导的相应责任。
第十条  电教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，麻痹大意造成电教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或丢失的，按学校规定给予相应赔偿，并追究教务处有关领导的责任。
第十一条  实验室工作人员未能及时回收，查看仪器、设备、药品（特别是危险品）的，视其轻重，除给予相应处理外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
第十二条  食品卫生管理人员、从业人员未能做好膳食卫生、餐具消毒，定期检疫的，本着谁出问题谁负责的原则，并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。
第十三条  图书室、会计室人员因工作失职，造成图书流失、票据等办公用具被盗的，除全额赔偿外，追究分管领导的责任。
第十四条  学校教职工调离、退休、外借等，要做好财产的交接和保管工作。若因瞒报，不报造成自我经济损失的，后果自负。造成校产流失的，按有关规定给予赔偿，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第十五条  凡因对安全工作重视不够，措施不力而导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如火灾、失窃、师生伤亡等的直接责任人和负有主管领导责任、分管领导责任的人，取消当年评优资格，在考核评价中相应扣分。对直接责任者，要令其停职检查，按有关规定给予政纪、党纪处分；相关领导要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做检查。
第十六条  凡因对安全工作重视不够，措施不力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，致使学校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和师生伤亡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对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、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、主管领导责任、分管领导责任和总责的，实行一票否决，不能评优晋级选模，取消先进单位、优秀单位、规范化学校等资格。
第十七条 学校党支部，将逐级追究责任，对直接责任人、主管领导、分管领导视具体情况、责任大小，报请上级批准，分别给予行政处分和党籍处分，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十八条  未尽事宜，参照上级有关部门有关规定或由校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执行。
